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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认知、评价我国初具规模的土地整理监管机制之价值是有效推进土地整理监管活动并完善相关立

法的必要前提。土地整理监管机制作为一种法现象所蕴含的具体目的为其目的性价值,所蕴含的具体道德性观

念与标准为其道德性价值。对我国土地整理监管机制目的性价值的认知应体现于载体目的、作用对象目的和践

行领域目的3个方面;对其道德性价值的评价应体现于目标性道德性观念与标准、手段性道德性观念与标准和

保障性道德性观念与标准3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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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整理监管是依据土地整理立法保障机制

中相关法律规范进行的监管,是土地整理立法保障

的实施活动。”[1]土地整理监管机制即是各种有序

化、规范化土地整理监管活动的统称。德国、俄罗

斯、荷兰、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等典型国家和地区依

据相关立法所实施之有效土地整理监管,确保了补

充耕地计划和土地整理项目建设任务的逐步完成,
进而实现土地整理活动绩效的稳定化、可持续化。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第20条之“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相
关规定确立了“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原则,进而指明

了我国土地整理监管活动的基本目标与方向。基于

该原则对我国初具规模的土地整理监管机制进行价

值分析,往往是分析该机制的“科学有用性、经济有

用性与社会有用性”[2]。然而法学视角下的价值分

析应更强调对“有用性”背后蕴含之“价值因素的认

知和 评 价”[3],可“从 目 的 性 和 道 德 性 两 方 面 展

开”[4]。认知土地整理监管机制蕴含之“得以颁布与

认可所赖以为基的目的”[5]528即是认知该法现象的

目的性价值;评价土地整理监管机制蕴含之“规整的

企图、正义或合目的性考量”[6]即是评价该法现象的

道德性价值。目的性价值是分析道德性价值的基

础,道德性价值是分析目的性价值的动因和归结。
可依此路径分析我国土地整理监管机制的目的性价

值与道德性价值,进而为机制本身的主体、客体、内

容、模式、责任及相关法律规范之设定、完善做出恰

当、及时、正确的指引。

  一、我国土地整理监管机制目的性
价值的认知

  认知我国土地整理监管机制作为一种法现象所

蕴含之“得以颁布与认可所赖以为基的目的”即具体

目的,包括载体目的、作用对象目的和践行领域目的

3个方面。

1.载体目的

我国土地整理监管机制蕴含的载体目的是土地

整理监管法律规范。“所有的法律活动对于法律制

度都有着必然的依赖关系。”[7]土地整理监管活动作

为一种法律实施活动,对相关法律制度也有着当然

的依赖关系。有效推进土地整理监管活动离不开监

管规则体系所依托的法律规范载体。土地整理监管

机制所蕴含的载体目的就是在系统研究土地整理监

管基本理论、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在一套完备的土地

整理部门法体系中设定清晰、科学的土地整理监管

法律规范。
当前我国土地整理部门法体系可谓初具雏形,

在高位阶原则性立法(宪法典、法律、行政法规)和低

位阶专门性、实施性立法(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
方政府规章)上皆有相关规定。其一,宪法典。无土

地整理的专门规定,但渊源性规定存在于第9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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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条。其二,法律。无土地整理的专门立法,但在

其他法律中存在着相关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第38条、第39条、第40条、第41条分

别就开发未利用地和整理低效耕地做出了原则性规

定。其三,行政法规。无土地整理的专门立法,但在

其他行政法规中存在着相关规定。如《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17条、第18条分别就

开发未利用地和整理低效耕地做出了较为具体的规

定,涉及开发范围、开发权限、整理方式、整理费用等

问题。其四,部门规章。主要是国土资源部颁布的

《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国家投资

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国家投资土地开

发整理项目竣工验收暂行办法》《省级土地开发整理

规划审批暂行办法》《国家投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实

施管理暂行办法》和水利部颁布的《治理开发农村

“四荒”资源管理办法》等。其五,地方性法规。即

《湖南省土地开发整理条例》和《贵州省土地整治条

例》。其六,地方政府规章。即《海南省土地储备整

理管理暂行办法》《天津市土地开发整理管理规定》
《天津市土地整理储备管理办法》和《湖北省土地整

治管理办法》[8]。
但是相关立法中的土地整理监管法律规范却较

为模糊,“碎片化”[9]趋向明显。零散的监管主体规

范、客体规范、内容规范、模式规范和“责任规范”[10]

不足以就土地整理监管法律行为、法律关系作充分

规制、调整,使得各类规范指引之相应监管工作皆出

现了不少问题。则应借鉴典型国家和地区土地整理

立法有益经验,于我国高位阶立法中作“系统化”[11]

专项或专章规定,进而设定更为清晰、科学的土地整

理监管法律规范。最终达成土地整理监管机制载体

目的,以推动提升我国土地整理活动的法制化水平。

2.作用对象目的

我国土地整理监管机制蕴含的作用对象目的是

土地整理监管权力和土地整理监管法律秩序所需社

会基础、社会环境。
(1)土地整理监管权力。政府应合理配置土地

整理监管权力,该权力主要包括:监管规范制定权、
监管路径选择权、拨付土地整理资金监督权、土地整

理项目监督权、参与土地整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监

督权、监管主体设定权、监管责任形式设定权、归责

机制设定权、公众参与监管引导权、监管相关资源调

查权等。相对合理的土地整理监管权力配置机制应

体现在3个方面:其一,政府土地整理监管权力资源

的分配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大致均衡,在中央统一的

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其二,在国

土资源行政部门统筹协调下分配政府土地整理监管

各类权力资源,并于财政部门、审计部门、纪检监察

部门等相关职能部门之间实现彼此间的分工负责、
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其三,政府土地整理监管权力

资源的占有实现公开化、透明化,确保公众知情权、
为公众提供参与土地整理监管的空间,健全土地整

理社会监督机制。应清晰设定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

职责、权限,从实体与程序两方面规制其行为,调整

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与其他土地整理监管法律关系主

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特别是防范农民这一主要

土地整理权利人“权益边缘化”[12]现象出现。规制

土地整理监管权力的核心要义在于确保相关职能部

门实施监管时的相对独立地位。如国土资源行政部

门是土地整理活动的全过程监管者,作为其直属事

业单位的土地整治中心是土地整理活动的直接推动

者、参与者,双方存在现实利益关联前提下国土资源

行政部门如何实现对土地整治中心的有效监管则成

了一大难题。
(2)土地整理监管法律秩序所需社会基础、社会

环境。土地整理监管法律秩序所需社会基础往往意

味着土地整理监管中的有机团结,所需社会环境则

指向公平公正的土地整理监管法治环境。其一,土
地整理监管中的有机团结主要表现于土地整理监管

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各类土地整理监管主体、责任

主体与土地整理权利人彼此之间除因利益关系而发

生联结外,互助化的共同体要求也应渗透其中。土

地整理监管机制应包涵一系列的调和措施,使各类

主体不至于因职能分工等因素而加深歧见,最终使

其彼此达成某种妥协而带着更多的“公利心”积极参

与土地整理监管活动。齐格蒙特·鲍曼曾就互助化

的共同体作了最精辟的阐释:“在共同体中,我们能

够互相依靠对方。如果我们跌倒了,其他人会帮助

我们重新站立起来。没有人会取笑我们,也没有人

会嘲笑我们的笨拙并幸灾乐祸。如果我们犯了错

误,我们可以坦白、解释和道歉,若有必要的话,还可

以忏悔;人们会满怀同情地倾听,并且原谅我们,这
样就没有人会永远记恨在心。在我们悲伤失意的时

候,总会有人紧紧地紧握我们的手。当我们陷入困

境而且确实需要帮助的时候,人们在决定帮助我们

摆脱困境之前,并不会要求我们用东西来作抵押;除
了问我们有什么需要,他们并不会问我们何时、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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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报答他们。”[13\】应通过创新土地整理监管模式、
优化土地整理监管共同体成员间的协作自治关系、
引导共同体成员在法治框架内合理竞争、健全共同

体内部纠纷救济途径而实现有序、自由的土地整理

监管共同体之构建。其二,公平公正的土地整理监

管法治环境主要表现为法治作为一种理念有否贯彻

于各种土地整理监管法律行为中。“法治作为一个

动态的或能动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依法办事。”[14]

土地整理监管法律行为主要可概括为四类具体行

为:政府拨付土地整理资金预算、使用的监管行为;
政府拨付土地整理资金运营绩效的监管行为;土地

整理项目验收的监管行为;参与土地整理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的监管行为。应通过系统、清晰、明确的规

定就这些行为予以指引,使各类土地整理监管主体、
责任主体与土地整理权利人在行为时能做到依法办

事。应通过均等开放参与土地整理监管机会、公示

土地整理利益分配规则、构建参与土地整理激励机

制等一系列的措施促使公民主动全面地介入政府拨

付土地整理资金、土地整理项目、参与土地整理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管全过程。还要与村民委员会、
各种土地整理社会组织实现衔接,通过组织化参与

确保参与的实效。

3.践行领域目的

我国土地整理监管机制蕴含的践行领域目的是

经济领域之实现土地整理监管效益化和文化领域之

增强公民土地整理监管法律意识。
(1)实现土地整理监管效益化。土地整理监管

机制作用于经济领域之目的在于实现土地整理监管

效益化。其一,要实现各种土地整理监管资源的优

化配置,以最小的监管成本推动土地整理规模效益、
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要通过科学的监管“确保土

地开发整理专项资金发挥预期绩效,全面完成国家

补充耕地计划和项目建设任务,让项目长期发挥效

益,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15]。资金预算监管、
资金使用监管、资金运营绩效监管、项目验收监管、
参与人员监管等各个环节皆构成土地整理监管工作

中不可分割的基本要素。应在保持各基本要素科学

性、可行性的基础上实现各要素之间的协调一致,最
终实现整个土地整理监管工作系统效益最大化。其

二,要特别保障土地整理权利人的长期、可持续性收

益。当前土地资源运营的速产、高产、“稳定”收益能

否持续? 或明或暗的耕地退化及其他环境问题对农

作物生长环境、生产条件及未来收益的显性或隐性

改变,有否引起监管主体、责任主体与土地整理权利

人之重视? 若客观环境条件变化使得土地整理权利

人未来收益下降已不可避免,可行之救济设计则应

列入监管主体、责任主体的议事日程,而成为土地整

理监管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2)增强公民土地整理监管法律意识。土地整

理监管机制作用于文化领域之目的在于增强公民土

地整理监管法律意识。其一,要逐步提升公民在土

地整理监管中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主体意识是

形成公民就土地整理监管相关认知能力的基础,权
利意识是形成公民就土地整理监管相关思维能力和

表达能力的基础。让公民主动地、自觉地、清楚地知

悉其在土地整理监管活动中的应有权利,而推动更

广义范畴的公民主体意识、权利意识逐步提升。其

二,要丰富公民土地整理监管法律意识的内容与层

次。在内容上,要推动公民土地整理监管法律知识

宣传教育,促进公民形成就土地整理监管法律现象

的评价(情感、认同与否的态度)和要求(意愿、如何

发展的期待)。在层次上,要推动公民就土地整理监

管法律现象的认知、情感、意志过程中心理活动的逐

步升华,从直观性、自发性、潜意识性的土地整理监

管法律心态逐步上升为具有自觉性、思考性的土地

整理监管法律思想、法律理论。

  二、我国土地整理监管机制道德性
价值的评价

  评价我国土地整理监管机制作为一种法现象所

蕴含之“规整的企图、正义或合目的性考量”即具体

道德性观念与标准,包括目标性道德性观念与标准、
手段性道德性观念与标准和保障性道德性观念与标

准3个方面。

1.目标性道德性观念与标准

我国土地整理监管机制蕴含的目标性道德性观

念与标准在于土地整理监管活动中的“企图”,即合

法性、可持续性与权益性。
(1)土地整理监管的合法性。其一,过程之合法

性。即是对法的遵守应贯穿于土地整理监管活动的

全过程。从土地整理项目立项阶段之规划、审批、设
计各个环节的监管开始到土地整理项目实施、验收

及后评估的监管,皆应合法。其二,层次之合法性,
分为最低要求和最高要求两个层面。最低要求即是

各类土地整理监管法律关系主体(监管主体、责任主

体、土地整理权利人)严格依照各位阶相关规范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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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文件设定的行为模式享有权利、履行义务;最高要

求即是各类土地整理监管法律关系主体能在价值层

面与相关立法的价值取向保持一致,而共同构建从

应然到实然顺利实现循环运转的土地整理监管行为

秩序与关系秩序。
(2)土地整理监管的可持续性。其一,相关生态

要素之可持续性。其核心问题在于通过有效的土地

整理监管确立土地整理活动的科学化导向,特别要

纾缓现代土地利用技术以“科学”的名义对合理利用

土地资源的背离。伴随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当前

耕地之“科学”利用往往意味着“频繁耕耘、集约种

植、高化学剂投入、密集的机械使用,这已造成土壤

侵蚀、养分流失、土壤板结、水污染等问题”[16]。眼

前的速产、高产往往意味着耕地生产潜力的削弱。
土地整理监管就相关生态可持续性之设定应在有效

规制传统的非科学背离合理利用之余,兼有对伪科

学、科学背离合理利用之警惕。其二,相关社会要素

之可持续性。其核心问题在于通过有效的土地整理

监管确立土地整理活动的需求化导向,特别要通过

科学化土地整理活动确保持续不断的耕地产品供给

对社会需求的满足。土地整理监管就相关社会可持

续性之设定,应以有效的土地整理监管推动解决粮

食安全问题和土地人口承载能力问题为首要选项,
以满足充分多样的供给需求为补充选项。这既是我

国“转型社会”国情使然,也是当前推进土地整治活

动而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的直接原因所在。
(3)土地整理监管的权益性。其一,土地整理监

管中的抽象权益。主要体现于政府拨付土地整理资

金预算、使用、运营绩效的监管过程中。政府拨付土

地整理资金的国有属性,决定了由政府相关职能部

门代表全体公民来行使所有权与监督权。在政府相

关职能部门有效监管下该资金得以安全高效运行,
有助于实现政府拨付土地整理资金本身作为所有权

客体的保值、增值,进而影响到公民于国有制下相对

抽象的共有财产权之实现。其二,土地整理监管中

的具体权益。主要体现于土地整理项目验收和参与

土地整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管过程中。土地整

理项目验收监管过程中的具体权益往往与土地整理

权利人在土地整理中的权属和权属调整有关。土地

整理项目的运营效益直接指向相关权利人土地所有

权、使用权和他项权利之确认、调整及变更登记所涉

权利客体———开发之“未作任何利用的土地”和整理

之“正作农业利用中的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偏低的

耕地”[17]。参与土地整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监管过

程中的具体权益往往与相关法律责任追究派生之申

诉、救济权利有关。参与土地整理国家机关的主要

负责人员、直接责任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所涉法律

责任主要为行政纪律责任与刑事责任,相应申诉、救
济权利随责任主体、责任种类之不同而表现各异。

2.手段性道德性观念与标准

我国土地整理监管机制蕴含的手段性道德性观

念与标准在于土地整理监管活动中的“正义”,即实

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罗尔斯以最简明的方式将“正
义”概括为:“通过调节主要的社会制度,来从全社会

的角度处理这种出发点方面的不平等,尽量排除社

会历史和自然方面的偶然任意因素对于人们生活前

景的影响。”[18]土地整理监管机制中的正义就是避

免在土地整理监管活动中出现“不平等”。
(1)实体正义。土地整理监管活动的实体正义

是指土地整理监管的指导思想和具体内容皆符合正

义要求。其一,就指导思想而言。必须总体上落实

土地整理监管6项具体制度———“项目法人责任制、
公告制、招投标制、监理制、合同制和审计制”[15],以
推动土地整理区域形成合理、高效、集约的土地利用

结构。必须符合监管工作一般规律和土地整理活动

客观规律,在依法严格规制、监管一致性与差异性相

协调和综合效益监管等原则指引下因地制宜地进行

土地整理监管。其二,就具体内容而言。监管具体

内容应包括:将责任主体界定为参与土地整理的各

种土地整理行为人;将责任行为界定为土地整理规

划责任行为、妨碍土地整理责任行为、实施土地整理

责任行为、土地整理后责任行为。基于所厘清的责

任主体与责任行为,进而界分不同类型的土地整理

监管法律关系并列明相应的权利与义务。在资源分

配、权利保障尽可能平等、一致的前提下,强调向自

然地理条件相对较差之丘陵化、沙漠化、盐碱化、土
地污染化、水土流失化的项目区倾斜资源,强调予以

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之作为土地整理权利人的农民特

殊关照。最终推动各类监管主体、责任主体与土地

整理权利人公正地享受到土地整理监管活动的预期

效益。
(2)程序正义。土地整理监管活动的程序正义

是指土地整理监管的运作程序符合正义要求,使土

地整理监管法律关系主体得以依循相应步骤开展活

动。从土地整理项目立项阶段之规划、审批、设计各

个环节开始,到土地整理项目实施、验收及后评估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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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设定各类监管主体、责任主体开展活动的基本步

骤。此外,还要确保农民这一主要土地整理权利人

在各个步骤的积极主动参与。“公众参与是保证土

地整理事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19],可让农民通

过“咨询可公开信息”方式参与项目审批监管,通过

“提建议及参加相关听证会”方式参与项目设计监

管,通过“出资、出工及行使信访、检举、揭发等监督

权”方式参与项目实施监管,通过“组织代表参加项

目验收组进行工程验收”方式参与项目验收、后评估

监管[20]。

3.保障性道德性观念与标准

我国土地整理监管机制蕴含的保障性道德性观

念与标准在于土地整理监管活动中的“秩序”,即行

为秩序和关系秩序。E·博登海默就“秩序”概念给

出了最精辟的定义:“秩序概念,意指在自然进程与

社会进程中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

确定性。”[5]227-228防范土地整理监管活动背离“一致

性、连续性和确定性”即为土地整理监管机制的“秩
序”所在,以推动实现土地整理活动的有序化。

(1)行为秩序。土地整理监管行为秩序表现为

土地整理监管活动中产生的各种有序行为,即各具

体土地整理监管法律行为。土地整理监管法律行为

是一种复合型管理行为、协作行为和自治行为,以土

地整理活动为对象,涉及资金、项目、人员管理多个

方面。其属性决定了土地整理监管活动既是全过程

的也是多元的:应涵盖土地整理项目审批、设计、实
施、验收及后评估全过程;也应设定以国土资源行政

部门监管为主,以其他相关职能部门监管为辅的多

元化监管路径。在土地整理监管主体、土地整理责

任主体和土地整理权利人之间形成不同类型的管理

行为秩序、协作行为秩序和自治行为秩序。“土地整

理监管主体主要是国土资源行政部门、财政部门、审
计部门、纪检监察部门等相关职能部门;土地整理责

任主体主要是参与土地整理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

社会组织中的土地整理行为人;土地整理权利人主

要是作为所有权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行使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的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作为投资收益权人的营利性社会组织和作为承

包经营权人的农民。土地整理监管主体与责任主体

之间主要是管理行为秩序,土地整理监管主体之间

主要是协作行为秩序,土地整理监管责任主体与土

地整理权利人之间主要是自治行为秩序。”[1]

(2)关系秩序。土地整理监管关系秩序表现为

土地整理监管活动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即各具

体土地整理监管法律关系。土地整理监管法律关系

也是一种复合型管理关系、协作关系和自治关系,由
土地整理法律关系本身的复合性所决定。土地整理

法律关系既包括以土地整理规划法律关系和土地整

理项目管理法律关系为代表的行政法律关系,也包

括以土地整理项目效益评价法律关系为代表的经济

法律关系,还包括以土地整理项目规划、工程设计法

律关系为代表的民事法律关系。参与土地整理国家

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中的土地整理行为人和各

种所有权人、投资收益权人、承包经营权人皆依托土

地整理项目相关合同开展活动,两者身份随合同约

定权利义务之不同亦可互换。应在复合型土地整理

法律关系中,分析不同类型责任主体、责任行为形成

的相应监管法律关系,并厘清各自的权利与义务特

别是其中相关职能部门所行使权力的运行特征。由

国土资源行政部门就土地整理活动实行全过程监

管,由财政部门主要就政府拨付土地整理资金的预

算、使用实施监管,由审计部门主要就政府拨付土地

整理资金的运营绩效和土地整理项目的验收实施监

管,由纪检监察部门主要就参与土地整理国家机关

的主要负责人员、直接责任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的

行为实施监管。最终实现相关监管职能部门对各类

土地整理行为人的全程有效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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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ValueAnalysisofLandConsolidationSupervision
MechanisminOurCountry

ZHAOQian
(LawSchool,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6)

Abstract Cognizingandevaluatingvaluesofthenewly-shapedlandconsolidationsupervisionmech-
anisminourcountryistheprerequisitetopromotinglandconsolidationsupervisionactivitieseffectively
andimprovingrelatedlegislation.Landconsolidationsupervisionmechanismisakindoflegalphenome-
nonwhosespecificobjectivesarepurposevaluesandspecificmoralityconceptsandstandardsaremoral
values.Thepurposevaluesofourcountry’slandconsolidationsupervisionmechanismshouldbecog-
nizedfromthreeaspects,respectivelythecarrierobjective,thefunctionobjectobjectiveandthepractice
fieldobjective;itsmoralvalueshallbeembodiedinthreeaspectsincludingthemoralityconceptand
standardofthetarget,themeansandguarantee.

Keywords landconsolidationsupervision;purposevalue;moral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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